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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社会

欲将排烟管接入下水道

一酒店私挖人行道被抓现行

本报7月6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李吉山） 酒店装修门

头，却把前面的人行道挖开，这是
怎么回事？原来是这家酒店考虑到
开业要排气，怕楼上居民反对，这
才想出歪招，打算把排气管道接入
下水道中。6日上午，该店店主被市
南城管执法人员查处。

佛涛路路边的一处啤酒屋近
日易主，接手此处的市民打算更换
门头，在这里开一家酒店。但让市
民感到奇怪的是，施工人员不仅对

门头施工，还将门前的人行道挖开
了3米长的沟槽，一直挖到了排水
管道处。市南城管八大关中队执法
人员发现情况后，立马找到店主询
问情况。在执法人员追问下，店主
讪笑着表示，挖沟槽主要是用来排
气的。

挖人行道居然是想排放油
烟？这让执法人员哭笑不得。因店
主态度积极，主动恢复路面，执法
人员对其免除罚款。记者采访了
解到，饭店将油烟排入下水道的

方式在岛城并非先例，但油烟极
可能通过排水管道倒灌入居民家
中。有知道情况后的居民担心，若
油烟与下水道内的沼气混合，遇
到火星还可能发生爆炸，后果不
堪设想。

店主表示，自己本想将排气管
道设置在酒店上方墙壁上，但遭到
楼上居民的反对。“开酒店哪能没
地方排气？”无奈之下，店主只能想
出这个法子，打算将排气管道开到
排水道里。

盗贼偷扇贝笼低价甩卖
买赃人再转手巧遇失主

本报7月6日讯（通讯员
刘乃忠 李群 记者

赵壁） 半年前，海泊河附
近海域发生一起离奇的盗
窃案，50 多笼扇贝不翼而
飞，，案子一直悬而未破。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做有记号
的旧笼子半年后机缘巧合
回到主人手中，让这起离奇
盗窃案真相大白。

2009年11月中旬的一天
早上，在海泊河附近海域养
殖扇贝的一位养殖户发现
少了50笼市价较高的红壳

直孔扇贝，每笼扇贝市价是
33元，养殖户一下损失了近
2000元。失主当时就报了警，
但扇贝是夜晚丢失的，窃贼
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过
了半年案子还一直悬而未
破。

半年多过去了，丢失扇
贝的养殖户已经不抱什么
希望了。2010年6月，失主跟
两名贩卖海货的商贩商量，
用海带换了商贩梁某手中
的一些旧扇贝笼子。失主没
想到这些旧笼子上竟有自

己做的特殊记号，正是半年
前丢失的那些扇贝笼子。

失主赶紧报警，民警从
商贩梁某处得知，这些笼子
是他从耿某处购买的。梁某
交代，2009年11月中旬的一
天上午，耿某联系他和另一
名商贩李某，要卖给他们一
些扇贝。

当天晚上22时许，耿某
驾驶小木船到达事先踩点
的养殖区，将54笼扇贝偷上
船。事后，耿某将其中的44
笼扇贝带笼子一起低价甩

卖给了梁某。
耿某知道每一家养殖

户的扇贝笼都有独特记号，
所以特意叮嘱李某、梁某回
去一定要把扇贝笼扔掉，不
要再将扇贝笼拿回海边。没
想到梁某为了几根海带，竟
然把笼子换回到失主手里。
2010年6月21日，青岛市四方
区人民法院就本院提起公
诉的耿某盗窃一案作出一
审判决，判被告人耿某犯盗
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罚
金人民币二千元。

复制别家门头卖寿司
山寨摊点侵权被撤牌

本报7月6日讯（记者
于健 通讯员 盛玉海
王娟） 为了给自己的摊点
揽生意，复制别家门头卖寿
司，不想却是侵犯了人家的
商标专用权。6日，四方一个
路边摊涉嫌侵权，在工商部
门责令下撤掉了山寨版的
寿司门头。

6日，市民杨女士向鞍
山一路工商所举报，称人民
路上有一家小商贩，用自制
的销售车卖寿司，却使用了
他们“张家寿司”的字样，而
“张家寿司”已经获得了商
标注册，小商贩侵犯了他们
的商标专用权，希望工商所
能查处该违法行为。

工商人员接到举报后，
查看了杨女士提供的商标
注册证的复印件，并与中国
商标网上查询到的内容进

行了核对，证实了“张家寿
司”确为注册商标，之后便
立即赶到被举报的小商贩
处。在销售车前抬眼就看到
了小车上方装饰字号的地
方印制着同杨女士注册商
标一模一样的“张家寿司”
字样。为什么要使用“张家
寿司”？小商贩马某解释说，
岛城的张家寿司店比较有
名，觉得复制他们的门头会
比较好卖。

执法人员表示，“张家
寿司”是注册商标，根据《商
标法》的有关规定，他的行
为已经涉嫌侵犯了商标专
用权。大吃一惊的小商贩没
料到已违了法，赶紧表态马
上改正。最后，执法人员责令
小商贩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当场撤去了销售车上的“张
家寿司”字样。

女教练酒驾20多公里
交警一查驾照还过期

本报7月 6 日讯（通讯
员 姜平海 记者 赵壁）
5日晚，一名女教练喝了

两瓶啤酒后，驾驶教练车从
崂山区王哥庄一路开到李
沧区李村，行程20多公里，
遇到交警拦截检查时还闯
关而过。被拦下后女司机狂
喝两瓶矿泉水，才吹酒精测
试仪，而且驾照已经逾期了
还没有换新证。

5日20时30分许，李沧
交警在夏庄路、北崂路口执
勤时，发现一辆车号为鲁
B0067学的教练车沿着北崂
路由东向西驶来。民警随即
上前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
受检查。不料，该车绕过民
警从北崂路右转弯进入夏
庄路，民警追赶不上，紧急
呼叫30米外的其他民警，才

将该车拦停。
该教练车停下后，民警

就发现开车的是一名女教
练。在检查她的证件时，民
警发现驾驶证有效期至
2010年5月，属于逾期未换
领驾驶证。女司机在民警检
查的同时，狂喝 2 瓶矿泉
水。民警见到如此反常的现
象后，怀疑她酒后驾车，经
测 试 ，其 酒 精 含 量 为
24 . 6mg/100ml,属于酒后驾
驶。

民警询问后，女教练承
认自己在崂山区王哥庄喝
了2瓶啤酒，随后驾车返回
李村。根据相关规定，民警
依法暂扣了其驾驶证和车
辆，其酒驾行为将被依法予
以罚款400元、记12分、暂扣
驾驶证3个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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